
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科研成果纪实分值计算办法
      
一、论文计分

	刊物类别
	分值

	权威期刊、SSCI或SCI、A&HCI全文收录的期刊
	法学权威期刊：中国社会科学、法学研究、中国法学、SSCI
	120

	
	其他同级期刊
	100

	一级期刊、EI全文收录
	法学一级期刊：中外法学、政法论坛
	80

	
	其他同级期刊
	60

	核心期刊、CSSCI期刊、TSSCI期刊
	法学核心期刊：法学家、法商研究、法学、法律科学、法学评论、法制与社会发展、现代法学、比较法研究、环球法律评论、清华法学、政治与法律、当代法学、法学论坛、法学杂志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
	40

	
	其他同级期刊
	30

	CSSCI期刊扩展版、CSSCI期刊来源集刊
	20

	其它期刊
	10



注：
注：（1）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字数一般应在5000字以上，不足的下靠一级计分，刊物分类以CSSCI、浙江大学人事处发《国内学术期刊名录•2016年修订版》、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刊物级别和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重点学术期刊目录》为准。若以上分类标准对某一期刊认定的级别不一，则以高计。除全文转载外，其他转载或者摘编均不计分。
（2）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的学术版或理论版上的论文（2500字以上），按核心期刊计。
（3）《浙江大学法律评论》以核心期刊计分。
（4）若为多人合著的，分如下情况：学生合著，二名作者的，第一作者系数为0.65，第二作者0.35；三人及以上的，第一作者0.6，第二作者0.3，第三作者0.1，之后排名作者不计；若合作作者为法学院老师且为第一作者，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，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7；若合作作者为非法学院的本校老师且为第一作者，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，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6；若合作作者非本校且为第一作者，则直接按照多人合著的顺序进行加分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（5）发表与录用的有效时间段为本学年内，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。所计分论文需在刊物上正式发表（网上优先发表视作正式发表），毕业班同学在评奖评优通知公布之日（含）为止已确定被录用论文可视作已发表。
（6）评奖年度内其他期刊加分总和不超过80分。
（7）非法学内容的期刊论文计分提请评审委员会认定。
（8）SSCI权威认定暂不分区，分区情况与教师科研认定同步。


二、学术会议论文及主题发言
	会议论文类别
	分值
	作报告人

	国际会议
	公开出版
	40
	80

	
	非公开出版
	20
	

	全国性会议
	公开出版
	20
	40

	
	非公开出版
	10
	

	省级会议
	公开出版
	10
	20

	
	非公开出版
	5
	

	其他会议
	公开出版
	5
	10

	
	非公开出版
	3
	



注：（1）会议级别的认定原则上根据主办方单位级别，评奖时需提交主办单位的相关证明材料，以邀请函盖章单位级别为准，最终由评审委员会认定；
（2）在学术会议或论坛上作主题报告人的，需提供会议主办方出具的正式邀请函以及会议日程安排；
（3）在学术会议或论坛上发表的论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，不足的下靠一级加分；
（4）论文若为多人合著的，分如下情况：学生合著，两名作者的，第一作者系数为0.65，第二作者0.35；三人及以上的，第一作者0.6，第二作者0.3，第三作者0.1，之后排名作者不计；若合作作者为法学院老师且为第一作者，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，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7；若合作作者为非法学院的本校老师且为第一作者，可将老师排除后进行排名，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6；若合作作者非本校且为第一作者，则直接按照多人合著的顺序进行加分。作报告人的，亦须按前述系数计分；
（5）参加学术会议或论坛发表论文并获得一等奖的，在原来加分基础上再加5分，获得二等奖再加3分，获得三等奖或其他奖项的再加1分。其他需要计分的，由本人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，由评审委员会酌情加分；
（6）学术论文发表与录用的有效时间段为本学年内，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。毕业班同学在评奖评优通知公布之日（含）为止已确定录用的论文视作已发表。
（7）同一会议作报告同时获奖视为1次加分，不同学术会议的加分次数上限为3次。


三、专著、译著计分
	类别
	计分分值（分/万字）

	
	20万字
以内部分
	超出20万字部分
	主编（主译）非执笔部分
	副主编（副主译）非执笔部分

	一级出版社专著
	3
	2
	1
	0.5

	二级出版社专著
	2
	1.5
	0.75
	0.5

	一级出版社的中译外（外译中）
	1.5
	0.75
	0.5
	0.5

	二级出版社的中译外（外译中）
	1
	0.5
	0.25
	0.25


注：（1）第二作者减半加分，第三作者按三分之一值加分；
（2）出版书籍，参与其中有关章节的写作，每人以5分计。
（3）每项作品最高分不超过80分。
（4）成果的出版时间要求为本学年内，即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，需提交著作原件予以认定。

四、主持或参加课题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
	科研项目
	分值

	国家级
	重大
	主持
	-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80

	
	重点
	主持
	-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70

	
	一般
	主持
	-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60

	省部级
	重大
	主持
	100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50

	
	重点
	主持
	90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45

	
	一般
	主持
	80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40

	厅局级
	

	主持
	40

	
	
	参与（前四）
	20


注：（1）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科研项目的认定，根据立项书上的项目下达单位级别，由评审委员会参照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。横向课题不予加分。子课题按同级一般课题加分。
（2）主持或参与课题以立项时间为准，立项时间应为上一年9月1日至本年8月31日。
  （3）结题所形成的成果，如果是项目结题的必要条件，则就高计。国家级课题结项时如获得优秀或者免于鉴定的，另加60分（按第4点比例赋分至主持和参与人）。
（4） 若主持或参加项目有法学院导师的。第一参与人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7，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6，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5，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4。若主持项目的为非法学院的本校老师，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6，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5，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4，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3。若主持项目的非本校且为第一作者，则第一参与人按上述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5，第二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4，第三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3，第四参与人系数计算的分值乘以0.2。
（5） 以参与人身份的加分次数上限为3次。

五、科研、论文等学术获奖

	获奖级别
	特等
	一
	二
	三

	全国
	120
	100
	80
	60

	省部级
	100
	80
	60
	40

	厅局级
	80
	60
	40
	20

	其它
	40
	20
	10
	5



注：注：（1）全国、省部级、厅局级获奖级别的认定，根据颁发荣誉证书的单位级别，由评审委员会参照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规定的标准进行认定。
（2）如以团队名义参加的，可内部协调根据团队贡献分配加分，但排名第一位的不超过团体加分的70%；如果未能协商一致，排名第一位的视同第一作者，排名第二位、第三位的，视同第二作者，排名在第四位以后的，视同第三作者。全国、省级获奖项目，限排名前八位；相应系数和论文积分中一致。同一项目取最高获奖计分，不重复计算。
竞赛活动获奖时间为本考核区间，即考核前一年的9月1日至考核当年的8月31日。

六、参加学术竞赛活动
参加“挑战杯”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、“蒲公英”创业计划大赛等学校认定的竞赛项目获奖，获奖加分如下：
	获奖级别
	特等
	一
	二
	三

	全国
	100
	80
	60
	40

	省级
	80
	60
	40
	20

	校级
	60
	40
	20
	10


参加Jessup、贸仲杯、“德恒杯”论文大赛等专业学术竞赛活动，获奖加分如下：
	获奖级别
	一
	二
	三
	其他奖项

	分值
	60
	40
	20
	10


参加“光华-凯富”案例比赛等学院组织的学术竞赛活动，获奖加分如下：
	获奖级别
	一
	二
	三
	其他

	分值
	15
	10
	5
	3


注：（1）学校认定的竞赛项目，研究生院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参考本科生院公布的相关目录。
（2）以上参赛项目，如以团队名义参加的，可内部协调根据团队贡献分配加分，但排名第一位的不超过团体加分的70%；如果未能协商一致，排名第一位的视同第一作者，排名2－3的，视同第二作者，排名在第四以后的，视同第三作者。其中学校获奖项目，限排名前五作者，全国、省级获奖项目，限排名前八位；相应系数和论文积分中一致。同一项目取最高获奖计分，不重复计算。

附注：
1、所有科研成果必须是正式出版的（已确定被录用论文可视作已发表）。科研成果均以浙江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，第一作者须为博士生本人，或第一作者为该博士生的导师、第二作者为博士生本人。科研项目应以浙江大学为立项单位。科研获奖应以浙江大学为获奖单位的。
2、所有成果时间为：考核前一年的9月1日至考核当年的8月31日。科研项目以在这期间立项的为准。科研获奖以在这期间颁发的为准。 


